國立清華大學九十二年度〈92年1月至92年12月〉勞工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劃

訂定單位：     環安中心                                                              訂定日期：  91  年    12   月填
	計劃項目
	計劃目標
	實施要領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需用經費

〈新台幣〉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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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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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安衛衛生組織
	改選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要員
	重新改選委員會委員
	環安中心
	
	
	
	
	
	
	
	
	
	
	
	
	
	

	（二）安衛衛生管理
	1.招開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每三個月招開乙次，如需要則召開臨時會議
	環安中心
	
	
	
	
	
	
	
	
	
	
	
	
	
	

	
	
	
	
	
	
	
	
	
	
	
	
	
	
	
	
	
	

	
	2.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執行
	將同意備查之守則公告各列管單位切實遵守
	環安中心

各列管單位
	
	
	
	
	
	
	
	
	
	
	
	
	
	88.7.15八八北檢字第九八0二號函同意備查

	
	
	
	
	
	
	
	
	
	
	
	
	
	
	
	
	
	

	
	3.建立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基本資料
	表格至於環安中心網站，各列管單位如有異動，隨時提報環安中心建立
	環安中心

各列管單位
	
	
	
	
	
	
	
	
	
	
	
	
	
	

	
	
	
	
	
	
	
	
	
	
	
	
	
	
	
	
	
	

	
	4.實施災害調查分析統計
	發生災害時由各單位實施調查分析,至送環安中心呈核
	環安中心

各列管單位
	
	
	
	
	
	
	
	
	
	
	
	
	
	

	
	
	
	
	
	
	
	
	
	
	
	
	
	
	
	
	
	

	（三）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1.實施列管單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依勞工安全教育訓練規則第九條規定辦理
	環安中心
	
	
	
	
	
	
	
	
	
	
	
	
	
	

	
	
	
	
	
	
	
	
	
	
	
	
	
	
	
	
	
	

	
	2.實施急救人員訓練
	本校衛保組年度招訓環安中心配合辦理
	環安中心
	
	
	
	
	
	
	
	
	
	
	
	
	
	

	
	
	
	
	
	
	
	
	
	
	
	
	
	
	
	
	
	

	
	3.實施消防演習及訓練
	每年一次洽請消防隊協助辦理
	環安中心
	
	
	
	
	
	
	
	
	
	
	
	
	
	

	
	
	
	
	
	
	
	
	
	
	
	
	
	
	
	
	
	

	
	4.新任勞工安全衛生甲種業務主管乙名
	安排新任環安中心主管前往受訓
	環安中心
	
	
	
	
	
	
	
	
	
	
	
	
	
	

	
	
	
	
	
	
	
	
	
	
	
	
	
	
	
	
	
	

	（四）安全衛生檢查
	1.列管單位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對各列管單位實驗場所實施各項安衛措施檢查
	環安中心
	
	
	
	
	
	
	
	
	
	
	
	
	
	

	
	
	
	
	
	
	
	
	
	
	
	
	
	
	
	
	
	

	
	2.本校各單位安全檢查
	各單位不定期實施紀錄交環安中心處理
	各單位
	
	
	
	
	
	
	
	
	
	
	
	
	
	

	
	
	
	
	
	
	
	
	
	
	
	
	
	
	
	
	
	

	
	3.校園危險性及一般性作業場所安全檢查
	由各單位提出申請環安中心現場查核
	環安中心
	
	
	
	
	
	
	
	
	
	
	
	
	
	

	
	
	
	
	
	
	
	
	
	
	
	
	
	
	
	
	
	

	
	4.校園安全檢查
	每年11月日為校園安全日紀念符東陽事件之安全檢查
	總務處
	
	
	
	
	
	
	
	
	
	
	
	
	
	

	
	
	
	
	
	
	
	
	
	
	
	
	
	
	
	
	
	

	
	5.用電設備定期檢查
	委託機電技術顧問公司檢查
	營繕組
	
	
	
	
	
	
	
	
	
	
	
	
	
	

	
	
	
	
	
	
	
	
	
	
	
	
	
	
	
	
	
	

	
	6.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委託消防技術顧問公司檢查並向主管機關申報
	環安中心
	
	
	
	
	
	
	
	
	
	
	
	
	依計劃預算
	

	
	
	
	
	
	
	
	
	
	
	
	
	
	
	
	
	
	

	
	7.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委託技術顧問公司檢查
	環安中心
	
	
	
	
	
	
	
	
	
	
	
	
	
	

	
	
	
	
	
	
	
	
	
	
	
	
	
	
	
	
	
	

	（五）醫療保健
	1.設置專任護士及醫生
	對本校在職員工生定期實施保健工作
	衛保組
	
	
	
	
	
	
	
	
	
	
	
	
	
	

	
	
	
	
	
	
	
	
	
	
	
	
	
	
	
	
	
	

	
	2.實施本校各單位新進人員之健康檢查
	新進人員報到赴指定醫院辦理
	環安中心
	
	
	
	
	
	
	
	
	
	
	
	
	
	

	
	
	
	
	
	
	
	
	
	
	
	
	
	
	
	
	
	

	
	3.實施本校各列管單位適用安衛法人員健康檢查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環安中心
	
	
	
	
	
	
	
	
	
	
	
	
	依計劃預算
	

	
	
	
	
	
	
	
	
	
	
	
	
	
	
	
	
	
	

	（六）安全衛生活動
	1.配合政府加強實施安全衛生宣導活動
	配合政府實施
	各單位

環安中心
	
	
	
	
	
	
	
	
	
	
	
	
	
	

	
	
	
	
	
	
	
	
	
	
	
	
	
	
	
	
	
	

	
	2.張貼標語海報促進安全警覺
	於作業場所明顯易見處張貼
	各單位

環安中心
	
	
	
	
	
	
	
	
	
	
	
	
	
	

	
	
	
	
	
	
	
	
	
	
	
	
	
	
	
	
	
	


填寫人：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